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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寮镇古城村建红村民小组“三旧”改造方案

为实施国土空间规划、“三旧”改造专项规划和年度实施

计划,我县拟实施湖寮镇古城村建红村民小组“三旧”改造，对

位于古城村建红的旧村庄用地进行改造。改造方案如下：

一、改造地块基本情况

（一）总体情况

改造项目地块位于湖寮镇中心位置，东至财政路，西至

义招路，北至大埔大道，南至环二路。据《大埔县人民政府

关于同意湖寮镇新寨村上围村民小组等7宗地块列入2021年

“三旧”改造年度计划的批复》，拟改造地块面积共10110.9

㎡。因拟改造地块部分权利人意愿改变等原因，本次实施改

造地块面积扣减2237.81㎡，实施改造面积共7873.09㎡。

项目地块现状容积率仅为0.45，近半土地为空闲地，土地

利用效率低下。项目地块现状已建部分为老旧房屋，为建红

村村民住宅；其余空闲地为村民自种的柚子幼苗和蔬菜。地

块四周为大埔县电信大楼、大埔县老干部第二活动中心、古

城村委会和富民新村住宅区。

项目地处县域中心，周边市政、生活配套较为完善，县

域四周自然景观优美、环山绕水。但项目地块内部均为低矮

破旧的房屋，与大埔县打造独具魅力的客家山水宜居城的目

标严重脱离，亟需转型升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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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土地现状情况

改造项目主体地块0.7873公顷。

改造地块现状为建设用地0.7873公顷。根据广东省土地管

理与决策支持系统权属数据显示，涉及大埔县湖寮镇古城村

建红经济合作社属下的集体土地0.7615公顷，国有土地0.0258

公顷，实地在2009年12月31日前已建设使用，并已按规定标

图入库，按建设用地进行报批。

改造项目主体地块现用途为居住用地，为大埔县湖寮镇

古城村建红经济合作社村民使用，其中有0.3088公顷用地无合

法用地手续。项目地块现有建筑面积3515平方米，容积率为

0.45，无产值。该地块目前已拆除建筑面积0平方米。

（三）标图入库情况

该改造项目主体地块0.7873公顷土地已标图入库，图斑编

号为44142200118-1。

（四）规划情况

改造项目地块0.7873公顷土地符合大埔县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、大埔县城市总体规划，符合大埔县“三旧”专项规划，

符合《大埔县城中心城区大埔大道（控制性详细规划ZX02）“三

旧”改造单元规划》。在单元规划中安排为居住用地。

二、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

（一）改造意愿情况

改造主体广东省正义实业有限公司已按照法律法规及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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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市“三旧”改造政策规定，就改造范围、土地现状、改造主

体及拟改造情况、补偿安置方式及标准等事项充分征求大埔

县湖寮镇湖寮镇古城村建红经济合作社和农民的意见，并经

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。

（二）补偿安置情况

广东省正义实业有限公司已制定补偿安置方案，明确采

取货币补偿、产权调换、货币补偿与产权调换相结合等方式

对原权利人进行补偿安置。补偿标准为首层现状建筑面积按

不大于1:2的比例进行调换住宅类安置房建筑面积，二层及以

上现状建筑面积按不大于1:1比例进行调换住宅类安置房建筑

面积。层高等于或大于2.2米夹层建筑物面积按不大于1: 1的比

例进行调换住宅类安置房建筑面积，层高小于2. 2米的夹层建

筑物进行货币补偿。空宅基地按不大于1: 1的比例进行调换住

宅类安置房建筑面积，其上附着物进行货币补偿。庭院地按

不大1: 1的比例进行调换住宅类安置房建筑面积。截止2022年

2月，广东省正义实业有限公司已与全部原权利人就补偿安置

等事项签订协议，并预计支付补偿款约120万元，提供安置房

总面积约15000平方米。

（三）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

改造地块涉及征收土地0.7615公顷，已按规定开展社会稳

定风险评估。根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，项目的社会稳定

风险等级为“低风险”，主要是项目合法性和合理性遭质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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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、项目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风险、项目工程建设及

资金筹措等可行性风险、征地拆迁风险、社会治安和社会舆

论风险等。其中，征地拆迁风险的防范措施为征地拆迁安置

补偿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，开展工作时要认真细致，同时结

合城镇规划建设来安排拆迁工作，通过政府以及居民委员会，

相互配合解决拆迁安置问题。具体落实的主要措施有：（1）

手续齐备，合法拆迁；（2）大力宣传，获取群众理解；（3）

落实拆迁补偿方案，维护被征迁群众的根本利益；（4）操作

过程公开透明，公平对待；（5）反对强拆，处置方式温和，

健全征地投诉机制，缓解被拆迁群众的不良情绪；（6）加强

征拆管理，科学安排和监管补偿资金使用。责任主体为湖寮

镇人民政府、施工单位、广东省正义实业有限公司，协助单

位为公安部门、相关维稳部门。

三、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

（一）改造主体及改造模式

该改造项目属于全面改造类型，拟采取村企合作改造模

式，由广东省正义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。

（二）拟改造情况

该项目用地拟由广东省正义实业有限公司实施全面改

造，其中，拆除重建用地0.7873公顷，拆除建筑面积3515平方

米，新建建筑面积51175平方米，用于商住用途，容积率为6.5。

改造后预计商业的年产值将达到350万元，配建公共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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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5平方米。由于拟改造地块属于旧村改造，不属于工业用途

改变为经营性用途项目，因此不需要移交公益性用地。

四、需办理的规划及用地手续

（一）规划调整

改造项目范围内0.7873公顷土地已按规定编制“三旧”改

造单元规划，并履行专家评审、大埔县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

审议等程序。根据2022年9月2日《大埔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

大埔县城中心城区大埔大道（控制性详细规划ZX02）“三旧”

改造单元规划的批复》，本项目容积率≤6.5，高度≤80米，

层数≤26层，建筑密度≤40%，绿地率≥30%，户数与停车位

比例为1:1.1。

（二）用地手续

改造项目范围内0.0258公顷用地需办理国有土地完善转

用手续；0.7615公顷用地需办理旧村庄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

建设用地，其中0.3088公顷用地需办理集体土地完善转用手

续。上述用地手续办理完成后，拟采用协议出让方式供地。

五、资金筹措

项目总改造成本为约25836万元，拟按照一期实施开发，

拟投入改造资金为25836万元，拟筹措资金方式包括自有资

金、合作单位投入、银行借贷、市场融资等。

六、开发时序

项目开发周期为5年，拟按照一期实施开发，优先建设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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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安置房和公配设施。

改造地块自本改造方案获批之日起1年内申请办理用地、

规划等相关手续，在完成供地手续之日起1年内完成报建手

续，工程开工建设所需工期约为3年，预计自本改造方案批准

之日起5年内完成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。

七、实施监管

（一）实施措施

1、交地/供地前完成土壤环境评估调查

2、明确不同土地权属用地报批流程

3、签订补偿安置协议，顺利合法启动拆迁

4、明确土地协议出让流程，规范协议出让地价计收方法

（二）监管措施

1、实行项目信息全流程公开

2、完善项目协议监管机制

3、加强组织领导与落实工作责任


